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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办函〔2020〕74号

淮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全市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通知

濉溪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安徽淮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安徽（淮

北）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管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 12月 11日市安委会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

精神，确保岁末年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市安委办决定，

自即日起至 12月 31日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全市安全大检查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此次安全大检查工作的范围是全市所有地区、所有行业领

域，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。重点检查煤矿、

道路交通、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、建筑施工、工贸、特种设备、

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、农村房屋等行业领域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1.煤矿：（1）是否存在超能力、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

产的情况；（2）是否存在瓦斯超限作业的情况；（3）煤与瓦斯

突出矿井是否存在未依照规定实施防突出措施的情况；（4）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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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斯矿井是否存在未建立瓦斯抽采系统和监控系统，或者不能正

常运行的情况；（5）是否存在通风系统不完善、不可靠的情况；

（6）有严重水患的矿井，是否存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；（7）

是否存在超层越界开采的情况；（8）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，

是否存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；（9）自然发火严重的矿井，

是否存在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；（10）是否存在使用明令禁止

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、工艺的情况；（11）是否存在没有双回路

供电系统的情况；（12）建设煤矿是否存在边建设边生产或者在

改扩建区域生产的情况；（13）是否存在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

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的情况；（14）是否存在未取得采矿许

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，从事生产的情况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应急局）

2.道路交通运输：（1）落实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

整治情况；（2）“两客一危”重点营运车辆专项整治、危险货物

罐车隐患排查情况；（3）高速公路应急通道非法占用整治情况；

（4）事故多发及易发地质灾害路段、桥梁隧道和养护施工作业

等重点环节安全隐患整治、公路危险路段排查治理、公路安全生

命防护工程实施情况；（5）集中开展普通公路和城市重要路口

重点违法整治行动情况；（6）深入开展事故多发路段隐患排查

工作情况，重点检查市政府挂牌督办路段隐患整改进展情况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）

3.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：（1）开展动火、受限空间等特殊

作业安全专项治理，规范特殊作业安全管理情况;（2）开展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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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品罐区专项治理，加强化学品罐区安全管理情况；（3）开

展有毒有害、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专项治理，防范中毒、

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；（4）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装卸环节专项

整治，规范企业装卸环节安全管理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）

4.非煤矿山：（1）矿山开采作业、爆破作业、排放渣土安

全管理情况；（2）地下矿山通风、顶板、提升、防治水、采空

区和汛期安全管理等情况；（3）外包工程管理情况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应急局）

5.建筑施工：（1）开展深基坑工程、模板支撑体系、起重

机械、土方（隧道）开挖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患排

查治理情况；（2）对危大工程未进行专项方案编审、交底、实

施、验收等行为进行整治；（3）工程建设各方参建主体对危大

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管控措施、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
6.工贸企业：（1）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情况；

（2）涉爆粉尘企业专项治理情况；（3）工贸企业内部配套的危

化装置专家会诊检查情况；（4）有限空间作业审批、安全条件

现场确认等制度执行情况；（5）熔融金属吊运专项治理情况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）

7.特种设备：以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基础设施为重点，突出涉

及民生、人员密集场所、盛装危险化学品的高风险特种设备，突

出用于公共服务的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院、医院、商场、体育场

馆、展览馆、公园等场所的锅炉、电梯、大型游乐设施、客运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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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以及盛装毒性程度为极高危害物质、易燃易爆介质的压力容

器和压力管道，集中开展电梯、油气管道、锅炉、气瓶、大型游

乐等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专项治理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局）

8.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：（1）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单

位、文物古建筑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落实工作措施要求，开展火

灾隐患自查自改情况；（2）对拒不整改或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

的单位，依法采取执法措施情况；（3）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

单位，采取管控措施，落实挂牌督办、集中约谈、媒体曝光等制

度，确保隐患整改并销案工作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支

队）

9.农村房屋：（1）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；

（2）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；（3）地质灾害易发区房

屋安全隐患排查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
10.社会福利机构：（1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;（2）

每日防火巡查是否落实，是否发现并及时消除隐患;（3）起居室、

疗养室、病房、活动室、厨房等重点部位防火工作落实情况;（4）

消防设施设备运行和维护保养情况;（5）电气线路、用电设备和

燃气管道、液化气瓶、灶具定期检查情况，电气线路是否采取穿

管等保护措施；（6）火灾隐患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
11.森林防火：（1）森林防火宣传情况；（2）野外火源管

理情况；（3）扑火队伍、护林员队伍及扑火物资准备情况；（4）

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落实情况；（5）特殊群体监管和节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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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间易发森林火灾地段管理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）

其他行业领域具体检查内容由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。

三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自查自改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制

定本单位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自改工作方案，按照要求对每个环

节、每个岗位、每个部位安全风险隐患和每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

进行彻底自查；要建立安全风险和隐患问题清单，落实风险管控

和隐患整改措施，在单位内部公布，接受职工群众监督。（12

月 15日至 12月 20日）

（二）各级政府全面组织检查。各级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，组织对辖区内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全面检查。各县区政府

对本级政府重点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100%进行检查，对镇办政

府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要进行抽查。镇办政府和各类工业园区对

辖区内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做到检查全覆盖。（12月 18日至

12月 25日）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垂直督查。市有关部门要按照“管行业

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

求，组织指导和督促检查本行业领域开展大检查工作，对负责直

接监管的企业 100%进行检查，对市县政府监管的企业要进行抽

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，发现重大问题及时通报有关地方政府，

并做好发现隐患和问题的跟踪督办工作。（12 月 20日至 12月

28日）

（四）安委会开展综合督查。各级安委会对下级政府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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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大检查工作情况不定期开展督查并抽查其辖区内相关企业不

少于 3家，做到市、县督查全覆盖，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工作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。（12月 25日至 12月 31日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级、各部门和各单位要清醒

认识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，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大检

查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由主要负责

同志为组长的大检查领导组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明确责任，

细化措施，以铁的担当尽责，铁的手腕治患，铁的心肠问责，铁

的办法治本，狠抓各项责任措施落实。

（二）严格检查，铁腕执法。各级、各部门在安全大检查工

作中要以更加“严细实”的作风，以对隐患和问题“零容忍”的态

度，严格检查执法，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，必须现场依法提出处

理意见，力求尽快消除事故隐患；对重大事故隐患要实行挂牌督

办，逐项销号，并责令相关企业负责严盯死守，坚决防止发生事

故；对拒不整改、逾期未整改或整改无望的企业，一律予以关闭。

要加强警示教育和联合惩戒，集中曝光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和严重

违法违规行为。对长期不整改的重大安全隐患要严厉问责，严肃

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统筹兼顾，扎实推进。各级、各部门和各单位要按照

要求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源头管控，督促各类企业加快构建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切实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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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0年 12月 14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淮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2月14日印发


